附件1

《东莞松山湖科技企业培育实施办法》
资助申请表
	申报单位 
	
	法定代表人
（如有）
	

	注册地址
	XX市XX区（街道）XX路XX号

	联系人
	
	手机
	
	邮箱
	

	申报条款
	（单选，请在申请的条款前打钩）
第八条（二） 瞪羚企业奖励
第八条（三） 百强企业奖励
第八条（四） 双三企业扶持奖励
第八条（五） 双五企业扶持奖励
第九条（一） 科技企业孵化器奖励
（国家级  省级  市级）
[bookmark: _GoBack]第九条（二） 优秀科技企业孵化器评选奖励

	申报资助
项目情况
	（对标政策条款，简述项目情况，明确申报金额构成。）
（优秀科技企业孵化器评选奖励金额可填“待定”）

	申请资助
金额（元）
	XX元   （大写：XXXX元）

	单位账户信息
（申报单位应提供在松山湖内开设的单位账户信息；如有更改，请第一时间通知）

户    名：
开户银行：
银行账号：
	本单位承诺：本申报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伪造、编造等虚假情形，自愿接受有关部门、社会各界等对本单位的监督。如有违反上述承诺，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。

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名）
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



